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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检验和测试

货物送达后，甲方对货物的质量、规格、数量等进行检验，如果发现货物规

格、数量等与合同规定不一致；或对成套货物安装调试、人员培训有异议的；或

证实货物是有缺陷的，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等，甲方以书面

形式通知乙方。乙方在收到通知后最迟应于 24小时内提出解决方案。

如果乙方在收到通知后 7天内没有解决问题，甲方可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，

但由此引发的风险和费用均由乙方承担。

如甲、乙双方对货物的质量发生争议，可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

构进行质检，检验和测试不论在何处发生，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。

八、验收

乙方应按要求及时填写到货开箱验收报告，甲方严格按合同内容进行验收，

乙方不得随意变更合同中的货物型号、规格等。如因特殊原因需要变更，则必须

向甲方递交书面变更申请，并经同意后方可更换，乙方应承担因更换而支付的一

切费用。未经甲方同意而进行变更，甲方有权不予验收，并视为违约行为，同时

要求乙方按原合同执行。因更换而造成逾期交货，仍按逾期交货处理。

九、付款方式及期限

项目供货验收合格审计后，付至审定价款的 97%，预留 3%作为质量保证金，

质保期满后，若无质量问题一次性付清。

十、乙方应严格遵守《卢氏县食用菌菌种生产一体化项目》招标文件中的投

标要求和供应商须知，如有违反，按投标要求和供应商须知规定予以处理。

十一、招标文件及其修改、澄清以及本合同书的附件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。

其效力顺序为：首先，本合同书及其附件，其次，招标文件及其修改、澄清。

十二、违约与索赔

乙方未按期交付货物的，应向甲方偿付违约金，违约金按每周迟交货物交货

价的 0.5%计收，最高限额为迟交货物合同价的 5%。一周按 7天计算，不足 7 天

按一周计算，如果达到最高限额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同时保留向乙方追诉的权

利。

十三、本合同签订和履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，因履行合同发生的争议，

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如协商不成，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十四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供需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

效力。



1、 本 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、 加盖公章后生效。 本合同一式肆份， 甲方贰份，

乙方贰份 。

2、 合同签订地点

3、 本合同产生的纠纷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。

乙方(盖章):山东金博洋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

单位法人或委托代理人(签字):

联系电话：

日期

甲方(盖章):

单位法人或委拖代理人(签字)

联系电话 ：

：

13863599900

13939892201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